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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戒檳班講習證明單 

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戒 

檳 

班 

講 

習 

對 

象 

姓 名  性    別  

出生年月日 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

身 分 證 

統一號碼 
 

住（居）所 
     縣       鄉市       路    段     巷     號    樓 

      市       鎮區       街           弄      之 

依 據 

＜機關＞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裁處書(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日   字

第         號）裁處戒檳班講習 4小時及＜機關＞戒檳班講習通知單(中華民

國   年   月   日   字第        號）。 

接受戒檳班

講習時數 

已於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於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戒檳班講習。 

應到         時 / 實到         時  

本證明單一式三聯，第一聯交受處分人收執；第二聯送處分機關存查；第三聯由執行戒檳班講習課程之機關(構)存查。 

 

辦理戒檳班講習之機關(構)（用印） 

＜本證明單如經塗改無效＞ 

附件四 


